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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
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从1932年年初至1934年秋红军
长征之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
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
动，正式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
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在这次反腐
运动中，处决谢步升就是其中具有
历史意义的第一枪。

苏维埃裁判部根据朱秀秀提供
的线索，暗地里对谢步升进行了调
查。仅仅两天，裁判部就基本掌握
了谢步升违纪违法事实。调查人员
将有关情况向时为第一任临时最高
法庭主审的何叔衡作了汇报。何叔
衡面对调查材料，非常感慨：谢步
升出身贫苦，很有魄力和干劲，原
本是棵好苗子，没料到竟然在背后
欺男霸女，谋财害命。由于涉案者
身份特殊，且人命关天，案情重
大，何叔衡向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
小平同志作了汇报。

邓小平了解到案情后，当即指
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速战速决。
按照何叔衡的安排，调查组成员杨
世珠又向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
汇报。毛泽东听到谢步升的犯罪事
实后，马上表示：“谢步升案我听
说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
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 !

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
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黄克功逼婚不成举枪杀人
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正当八路军夺取抗战以来的首
次胜利——— 平型关大捷，所属各部
队正准备迅速向敌后进发，全国的
抗日战争进入高潮之际，在延安发
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案件——— 八路
军将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黄克功
逼婚杀人事件，一时间在边区内外
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国内外一些报

刊把它当成共产党的“桃色案
件”，抢先发表，大肆渲染，攻击
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
法无天”“蹂躏人权”。

黄克功本人也曾幻想党和边区
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
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
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
求法院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
斗，留他一条生路。当罗瑞卿把
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
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
报告时，毛泽东很愤怒地说：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
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
产党吗？！”

对于黄克功犯下的罪行，中
央领导的心情也是很不好受的。
黄克功毕竟是毛泽东的同乡，一
个在井冈山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红
小鬼，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
长征时任警卫团团长，担负着保
卫中央和毛泽东的重任，在战斗
中身上曾留下了多处伤疤。在陕
北简陋的窑洞里，当收到爱将黄
克功的信时，毛泽东流泪了。时
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
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
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
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
一次。但是，在情与法之间，在感
情与大义面前，毛泽东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后者，并请雷经天在公审会
上宣读了给他的信。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
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
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
衡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说
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更
应该引起重视。何叔衡认为 :我们
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
方便调查核实，不能因此随便轻易
处理群众来信。他当即部署力量进
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
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

员到群众家里住下，进行明察暗
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
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
严重的问题。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
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
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
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
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
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
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
报》第 1 4 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
定。决定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
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
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
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
2000余元，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
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 ;蓝
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
会，唐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
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
才说出曾查出唐贪污土豪刘绳仪罚
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达仁的贪
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
予以撤职查办。

左祥云贪污246元7角被处决
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

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
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
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
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
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纪
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
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
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
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
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
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
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
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
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
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
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
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
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
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
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 . 7

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
为，犯有严重罪行。

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

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
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
云。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
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
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
云被抓获后，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
题暴露无遗。1933年12月28日，毛
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
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
件。1934年2月18日，对左祥云执
行了枪决。

肖玉璧从英雄蜕变为腐败分子
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审讯肖玉
璧，肖玉璧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
讳。陕甘宁高等法院检察署经审查
终结，认为肖玉璧贪污案证据确
凿，遂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
诉。判决理由：肖玉璧身为边区
公务人员，不能尽职责，廉洁奉公，
利用职位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

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叛变
革命。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
之建立危害至大。依据边区惩治贪
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
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
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边区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后，
肖玉璧不服，并与执法人员吵闹
并要求面见林伯渠，林伯渠念及
肖玉璧是老红军英雄，便答应见
他。肖玉璧见到林伯渠后就说被
判处死刑太重了，并要写信向毛泽
东求情。林伯渠最后答应了肖玉璧
的请求。

最后，毛泽东对林伯渠说这次
处罚肖玉璧与黄克功案一样，完全
拥护法院判决。

由红军英雄堕落成贪污犯的肖
玉璧被惩处后，在边区引起了强烈
反响。1942年1月5日，边区《解放
日报》专门发表评论，评论指出：
“肖玉璧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
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
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
‘官’——— 区主席、贸易局副局
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据说，边
区近两年来，贪污案件占总案件百
分之五还强，反贪污的斗争是非常
要紧的！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
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

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
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
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
主义现象。有鉴于此，1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
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
对 浪 费 和 反 对 官 僚 主 义 的 决
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
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
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
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
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
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
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
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
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
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并
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
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
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
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
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
②以此为开端，历时三年的以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
“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
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
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

在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
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
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11月30

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
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华北天津地
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
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
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
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
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
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
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
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
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据有关
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
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
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
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
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
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
交代啊！”12月4日，河北省委通
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
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
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亲手打掉的七只“大老虎”
“打老虎”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极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腐败蜕化的现象。毛泽东
曾铁面无私地处死谢步升、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等七
个“大老虎”。回顾党的反腐倡廉、严明法纪的历史，对新形势下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性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家，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修身
立德的起点，更是一个人无尽的情
感所在和精神牵挂。家风，是由家
庭或家族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
为准则，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之根上
的集体认同。中国学界著名的“冯
氏三兄妹”指的是著名哲学家冯友
兰、地质学家冯景兰、著名文史专
家冯沅君，他们是亲兄妹，三人都
是一级教授，在中国教育界极其罕
见，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和作出的贡献更是令人称道。

兄妹三人同入北京大学

冯氏家族是中原的百年望族。
至今河南省的唐河县祁仪镇还保存
着冯家的故居。

冯家是一个书香之家。冯友兰
的祖父冯玉文善诗文，父亲冯树侯
为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
伯父和叔父也都是秀才。据冯沅君
回忆，在她只有六七岁的时候，在
母亲吴夫人的带领下，同她的两个
哥哥冯友兰、冯景兰赴湖北崇阳与
父亲团聚。当时冯树侯被分配到两
湖总督张之洞幕下，此时，张之洞

正在武昌办洋务，其中一项就是办
新式教育。冯树侯被委派为武昌
“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
国语学校的总务长）。

冯家三兄妹的母亲吴清芝是一
位通晓诗书，思想开朗的知识女
性，曾担任过当地女子校长。吴夫
人教子有方，在对子女的教育方
面，吴夫人除了对子女亲授诗书经
传外，还特聘一位名师严加训练，
对年龄最小的冯沅君，也从不因爱
而废严。

在冯家，无论男女，小孩儿七岁
一律上学，接受私塾教育。而允许女
孩上私塾，这在当地开了风气之先，
因此冯家几代都出才女。冯友兰的
姑姑冯士钧，是一位天才女诗人，不
幸十八岁时病逝，冯家将她生前的
诗歌，作辑为《梅花窗诗草》。

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
学。1916年，冯景兰考入北京大学
预科。1923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同年考入北
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兄妹三人皆入北京大学，在当
时是不多见的。而兄妹三人走出国

门，更是少见。1918年夏天，冯景
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考取公费
赴美留学，入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
院学习矿山地质，1921年考入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矿床学、岩石
学和地文学。1919年9月，冯友兰考
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

年冯景兰获硕士学位，冯友兰也完
成学业，通过论文答辩。随后，兄弟
二人和其他同学一起经过加拿大回
国。冯友兰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的
研究道路，成为一代宗师，冯景兰
则从此终生献身于祖国的地质教育
和矿产地质勘查事业。冯沅君先后
在几所大学任教，1930年与著名学
者陆侃如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
士，到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冯友兰：人生有四种境界

冯友兰曾提出，每个人各有自
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
都不完全相同。他认为，人生有四种
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
界、天地境界。他筚路蓝缕，前驱
先路，第一个写成了系统完整的中
国哲学史著作，把中国哲学史研究

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宗璞是作家，曾获得茅盾文学

奖，她在《我的父亲冯友兰》中回
忆：“父亲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
的之一，是要让人能够欣赏古往今
来美的东西。他本想在完成《中国哲
学史新编》这部大书以后，写一些艺
术感受，题名为《余生札记》，已成一
篇《论形象》，从杜甫的《丹青引》谈
起，讨论美术创作。可是，《新
编》以后的余生很短，他已经泪干
丝尽，不得不带着满脑子的‘非常
可怪之论’远去了。”

冯景兰：首次发现“丹霞地貌”

冯景兰先生从事地质教育50多
年，培育了几代地质人才。在两广
地质、川康滇铜矿地质、豫西矿砂
地质、黄河及黑龙江流域新构造运
动、工程地质学方面进行过大量开
创性的工作。而对矿床共生、成矿
控制及成矿规律等研究上贡献尤
大，提出了“封闭成矿学说”，他
参与主编的《矿床学原理》是矿床
学的系统专著和教科书。

我国有不少以“丹霞地貌”出
名的旅游景点，但少有人知的是，
“丹霞地貌”正是地质学家冯景兰
首次发现的。1927年，冯景兰在广
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山注意到了

分布广泛的第三纪（6500万年至
165万年前）红色砂砾岩层。他在
论文中阐述了丹霞层发育形成的特
点、分布、原因等。2010年，以
“丹霞地貌”为内容的“中国丹
霞”入选“世界自然遗产”。

冯沅君：从作家到学者

冯沅君出生于1900年9月4日，
她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十一
二岁时就能吟诗填词，有才女之
誉。1923年，她开始从事文艺创
作，与中国文坛上的苏雪林、庐
隐、冰心齐名，是一位富有才华、
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多
以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与抗争为题
材，文笔清秀，曾得到鲁迅先生的
肯定，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后
来她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是我国
当代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
她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有多种，代
表性著作有《宋词概论》《古剧说
汇》等。

冯氏三兄妹中，冯沅君去世最
早，1974年6月17日，她因患癌症
在济南逝世。两年后，冯景兰因心
脏病突发在北京辞世。冯友兰1990

年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5岁。
(文/方继孝 来源：《北京晚

报》)

冯氏三兄妹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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